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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主要职责

1、参与编制全市公路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参与实施；参与

公路建设项目前期工作。

2、负责全市公路大中修项目投资拨款；监督全市养护项目资金拨

付和资金使用情况。

3、监管养护质量和技术规范实施；监督全市大中修工程建设进度。

4、依据国家法规、政策对全市国省干线进行管理，包括超限超载

治理、保护路产路权等。

5、组织行业科学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

6、指导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二）机构设置

市公路管理局机关内设科室有：办公室、工程计划科、财务科、审

计科、工会、党办、政策法规科、养护科、公路路政支队、人事劳动科、

安全科。

（三）年度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1、推进干线公路养护保先进位。

贯彻落实《湖北省普通公路养护提质攻坚行动方案》，力争全市普

通国省道养护综合评价进入全省前三名。

强化公路日常养护。及时处置路基、路面、桥隧病害，及时疏通排

水设施、修整路肩，修复损毁和缺失的交通安全设施，加强服务设施维

护，使其保持良好状态。

推进养护提质攻坚。实施国省干线养护大中修工程不少于200公里，

全市普通国省道路面技术状况指数 PQI 值提升至 90 以上；完成危旧桥

梁改造 5 座。

推进星级服务区创建和站场建设。创建不少于 3个五星级服务区，

完成通城县公路应急中心（一期）、通城县沙堆公路管理站建成投入使



用。配套完成 6个普通公路服务区充电桩建设。推进通山县公路应急中

心建设。

推进美丽国省道创建。积极推进 G353 宁福线通城段、G351 台小线

嘉鱼段、S361 大羊线赤壁段、S360 大象线、S259 铜天线等美丽国省道

创建，创建成功不少于 50 公里美丽国省道。

实施交通安全精细化提升工程。完成 G106 京广线、G353 宁福线等

190 公里国道交通设施安全精细化提升工程。

推进四新技术推广应用。应用高性能复合抗车辙路面、复合改性沥

青纤维碎石封层、桥梁伸缩缝专用密封胶等四新技术，提升养护技术水

平。

推进路域环境净化美化。落实市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公路路域环

境综合治理的通知精神，推进路肩硬化和绿化工作，逐步消除土路肩。

坚持洒水降尘、清扫路面，清理垃圾，不断净化美化路域环境。

推动干线公路智能养护试点。指导咸安区、通城县开展干线公路基

础设施智能养护试点工作，提升我市干线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养护决

策科学化、养护管理智慧化及养护施工机械化水平。

2、推进公路安全生产平安稳定

紧盯行业重点领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深化普通公路安全隐患治理，推进公路养护工程建设安全整治，开展公

路保通保畅安全攻坚，强化公路消防安全管理。

强化应急值班，抓实安全应急物资储备，妥善应对处置突发事件。

抓严安全生产督办检查，防范遏制安全责任事故，确保全年全市公路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3、进公路行业管理规范高效

贯彻市交通运输局“作风建设年”工作部署，开展作风问题专项整

治，全面压实工作职责，将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贯彻《湖北省公路养护资金管理办法》和咸宁市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精神，履行内部审计监管职责，对县市区公

路部门小修保养、国省干线大中修资金使用情况开展内部审计。

贯彻省交通运输厅《关于防范交通运输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有关事项

的通知》精神，及时准确做好公路统计月报、年报和电子地图更新数据

管理，提高公路统计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

按照市交通运输局的工作安排，继续做好行政许可审批工作。

第二部分 2023 年部门预算表

（一）部门收支总表。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说明：我局 2024 年预算无政府性基金预算

（九）项目支出表

第三部分 2024 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及说明

（一）预算收支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4 年市公路局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 793.89 万元，比上年增加

10.41 万元,上升 1.3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793.89 万

元；上年结余（转）0 万元。增加主要原因：2024 年职业年金纳入年度

预算。

2024 年市公路局部门支出预算总额为 793.89 万元，比上年增加

10.41 万元,上升 1.3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793.89 万



元；上年结余（转）0 万元。增加主要原因：2024 年职业年金纳入年度

预算。

市公路局 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 0。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须公开明细

市公路局 2024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43.86 万元，其中：水费 0.5

万元、电费 2 万元、物业管理费 6 万元、公务接待费 0.86 万元、工会

经费 7.1 万元、福利费 8.87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0.78 万元、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出 17.75 万元。占预算总额的 5.69%，比上年减少 10.48 万元,

下降 19.29%。下降原因：2024 年经费压缩。

（三）“三公”经费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市公路局 2024 年“三公”经费预算 4.86 万元，占预算总额的 0.61%，

比上年减少 2.14 万元,减少 30.57%。减少原因：单位整体公共预算降低，

减少三公经费支出。

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比上年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下

降）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万元，比上年减少 2万元,减少 33.33%。减

少原因：单位整体公共预算降低，减少三公经费支出。

公务接待费 0.86 万元，比上年减少 0.14 万元,下降 14%。

（四）政府采购预算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市公路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咸宁市政府集

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有关规定，切实做到“应编尽编，应采尽采”。2023

年，我单位政府采购预算 6.4 万元，其中货物类采购预算 0.4 万元，工

程类采购预算 0万元，服务类采购预算 6 万元。比上年减少 3.82 万元,

下降 37.38%。下降原因为：办公楼物业费采购由三家单位共同分摊，我

局承担的物业费降低。

（五）国有资产占用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保有车辆共有 2 辆，其中，领导

干部用车 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辆，其他用车 1 辆，其他用车主要

是机要通信用车 0 台，应急公务用车 1台，离退休干部服务用车 0台；



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

备 1 套。较 2023 年初增加 0台领导干部用车。

（六）政府购买服务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4 年，我单位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0万元，比上年增减无变化。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支出

（八）2023 年部门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部门预算绩效开展情况：2023 年市公路局项目支出 25 万元，各项

目均按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开展绩效目标编制及评审、绩效监

控、绩效评价等工作，并关注项目目标与预算内容、工作计划的一致性，

形成了科学合理、规范完整且可量化、可评价的指标体系。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市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级专项补助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等以外的上

级财政部门交办任务相应安排的资金。

（三）上年结余（转）：指上年度结余转入经费。

（四）一般公共服务（类）行政运行（项）：指本单位机关及所属

管理的事业单位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五）一般公共服务（类）一般行政管理（项）：指本单位行政单

位及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用于科研、监督检查、项目评审等项目支

出。

（六）一般公共服务（类）机关服务（项）：指本单位机关用于办

公楼日常维修维护等后勤保障服务的项目支出。

（七）人员类项目支出：指部门和单位有关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项目。

（八）运转类项目支出：指为保障部门单位自身正常运转、完成日

常工作任务所发生的的公用经费项目和专项用于大型公用设施、大型专

用设备、专业信息系统运行维护等的其他运转类项目。



（九）特定目标类项目：是指部门和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项目。除人员类项目和运转类项目外，其

他预算项目作为特定目标类项目管理。

（十）“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

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